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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行的情况下，中国在碳税的问题上走新税收开征之路不是最佳选择，而应该是整合现有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结构，使之抑制CO2排放的同时，不增加企业的税负，不影响企业竞争力，也不恶化收入分配



 

 

中国开征碳税的战略选择

长策智库

 

近来，一些媒体报道称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有关课题组进行调研，形成了“中国碳税税制框架设计”的专题报告。课题组表示，我国碳税比较合适的推出时间是2012年前后；由于采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需要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所以适合采用定额税率形式；在碳税收入的用途上，应利用碳税重点对节能环保行业和企业进行补贴。

因为无法获得报告的全文，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只能窥探到报告似乎只是定性的探讨了碳税的开征税基、税率、税收收入使用和对企业的影响等问题，而并没有给出定量的、有说服力的分析。2012年是否开征碳税是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若开征，其影响将非同小可，应该是1994年以来最重要的税收改革事宜。如此重大的政策改革，需要更审慎的态度和更扎实的研究做基础，需要科学的辩论，以厘清碳税背后的逻辑、以及减排效果和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碳税主张以及研究基础

碳税被广泛认为是抑制二氧化碳排放最重要的政策工具。而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碳税作为一种市场手段是温室气体减排的有效工具，相比于管制、惩罚等，碳税具有自发调解、激励创新等优势；相比于复杂的碳交易体系，碳税使得能源价格有可预测性，碳税的收入也可能带来双重红利，而且碳税并不复杂的技术成分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快速实现减排目标。

国内国外研究者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碳税的减排效果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国际上许多研究者结论一致，国内研究者也发现碳税不仅能有效减排，且对经济增长影响非常有限。

 

二、碳税主张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碳税研究问题

1、存量vs.流量之争以及减排vs.适应之争

一直以来， 治理由二氧化碳排放引发气候变迁问题上，存在两种战略之争。第一个问题是：存量vs.流量之争，以及减排vs.适应之争。国际上并没有对全球变暖对人类的危害有定论，而且全球变暖很可能对世界上的主要排放国带来好处（经济发达的国家位于较高纬度）。例如对于俄国来说，CO2的浓度增加有益于俄国农业的发展，也可能会使得北方的严寒地区更加适宜耕种。我们姑且抛开二氧化碳和气候变迁关系争论，接受二氧化碳影响了气候变迁这个判断，也有如下问题值得讨论。

首先，温室气体排放给地球带来了大气中主要CO2的存量，人们目前关注的焦点却在流量的减少上。流量与存量相比较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减少流量对整个大气中的CO2含量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而减少存量的方法则很少被各国所重视。减少存量的碳捕捉和储存技术等还因成本过高而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认可，而这样有前景的技术则应得到更多的研究与应用。另外，海洋和森林是二氧化碳的主要吸纳源，治理海洋环境，改善污水排放所引起的海洋污染，或是投资科学研究找到增大海洋吸碳能力的方法，植树造林，保护热带雨林等等，都是减少二氧化碳存量的有效方法。这些争论也使得我们思考目前采取的种种减少CO2排放量的措施是否一定必要？也许将减排的部分成本，用于适应全球变暖的发展，用于新技术的投资，或用于碳捕捉等技术的开发等才是最优的经济抉择。 因此，在减排和适应， 在减存量或流量，国内和国际策略之间取得最优的权衡非常必要。

其次，在减排和适应之间也存在着抉择，各国并不一定要采取减排的手段，也可以选择逐步去适应全球变暖的事实，如加固房屋、道路等基础设施，维持人类在恶劣环境中的适应能力等。国际上也可以选择开发高纬度的生存空间，并将低纬度地区的国家迁徙到高纬度的地区等措施。因此，选择经济发展并改善技术来适应全球变暖的事实，还是以损失现在的经济增长来进行减排，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国际上主张“快减大减”的斯特恩爵士是用了几乎为零的贴现率，来证明如果全球继续变暖则会加速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这一做法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

 

2、碳税研究——减排效果与弹性估计

现有碳税的研究中，估计碳税减排效果的时候，需要能源的价格弹性数据。就我们所知，目前这一研究的弹性大多引自现有文献。而估计价格弹性是一项非常重要且困难的工作。碳税的减排效果对价格弹性的大小极其敏感。

 

3、碳税研究——碳税收入使用与经济冲击

现有碳税的研究中，大都仿照国际上研究，尤其是欧洲研究成果，将碳税的收入用来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这里面临三个问题。第一，若碳税能有效改变人们行为，碳税税收将不大；若碳税收入很大，人们二氧化碳消费量下降程度一定不大；第二，通过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下降来增加劳动供给和刺激企业投资，这个思路在中国并不可行。中国的劳动供给对个人所得税下降并不敏感，投资对企业所得税是否敏感也是需要研究的。因此，靠碳税收入来支持减税，促进经济增长的思路在中国也并不可行。

 

（二）、碳税征收的若干困难

1、目标为何？

首当其冲的是，碳税开征的目的是什么？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首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并不承担《京都议定书》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如果我国在目前开征碳税，可能会减缓一些国际上的舆论压力，但是我国却无法在国际上获得明确的收益。即使中国开征碳税，发达国家仍可能以税率过低为由在国际贸易中制裁中国。

2、二氧化碳排放集中度高

中国自2007年起，当年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第一大国。而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压力来看，我国高能耗、高材耗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身难以持续。更困难的是，中国的减排成本巨大，从能源结构的角度看，我国煤使用比例世界最高，由煤燃烧排放的CO2占全部化石燃料排放的75.83%； 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呈现出地域集中、产业集中的特点。可以说一旦减排，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和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理想的减排策略应该是，通过国内的体制改革来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高耗能模式。

3、宏观税负较高、税收结构以产品与劳务税为主

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较重，政府规模庞大。数据显示，美国的宏观税负从1975年的25.6%，上升到2007年的28.3%，32年间仅上升了2.7个百分点。而从1994年到2007年短短的13年间，我国的宏观税负从15.9上升到27.2，上升了11.3%，增长速度惊人。如果政府部门进一步扩大，可能会对市场经济带来更大的扭曲。税收结构方面，产品和劳务税收为主体，个人所得税最具有调解收入分配能力的税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规模仅为4.7%，远低于美国个所税比重的34.7%。并且我国的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以及用于帮助低收入者的社会支出的比重又过低。如果进一步征收碳税，低收入人群中家庭支出中能源支出的比例又比富人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

4、环境税规模较大

目前中国的环境税相关的税种规模其实很大，却没有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的功能。虽然中国目前并没有开征专门以环保为目的的税种，但中国的税收中已经包含了与环境资源相关的税种，在税制中采取了不少鼓励环保的措施。根据计算，2007年中国与环境有关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1％，高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2006年，OECD成员国加权平均值为1.71％和算术平均值为2.36％），与德国（2.40％）和法国（2.05％）环境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含量接近，远远高于美国（0.86％）和墨西哥（0.58％）的百分含量。在环境税税收占总体税收收入比例图中，中国所占的百分数（12.04％）接近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2006年，OECD成员国加权平均值为5.38％和算术平均值为6.63％）的两倍。因此，可以说中国拥有在规模上丝毫不逊色于OECD成员国的环境税收入、碳税收入，且税收政策中有很多对环境有利的税收条例，但是对比中国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环境污染物的大量高速排放情况来看，这些税收手段的效果不甚显著。

5、若干重大研究尚未完成

如前所述，征收碳税需要平衡减排效果与对经济的影响。我们既要关注中国征收碳税进行温室气体减排是否有戏，也要研究到底会不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目前国内关于二氧化碳减排可行性研究，主要是采用了CGE的研究方法。他们得到的结论基本可以归纳为碳税对减碳有效，但对GDP冲击不大。然而，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是在暗含中国的能源价格弹性较高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既往的研究在关键的价格弹性上往往是直接借用国际的参数，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在这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时期，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同时，能源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只有合理的估计中国的能源价格弹性，才能估测出征收多少碳税时，会减少多少吨的CO2排放量，如果能源价格弹性很低，即使价格升高，可能并没有减少能源产品的使用，反而会将能源的价格传导给消费者承担，引起普遍的物价上涨。另外，碳税对国际和国内竞争力的影响也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如碳税征收的环节，财政收入的返还方式，对于能源密集型企业的免除和折扣政策等等。只有仔细研究每个行业的CO2排放量，每种能源价格弹性、能源之间的可替代程度，如何补贴企业等问题，才能合理的估计碳税、减排与GDP三者的关系。

上述关于竞争力影响和在收入分配影响的两个问题，其实是可以通过税收收入的合理运用来解决，然而我国现有的税制结构可能制约税收收入发挥功效。首先，税收收入与减排之间存在一定的悖论，如果征收少许碳税就可以减少很多的能源使用，国家则无法获得太多的税收收入；而如果获得很多的税收收入，则意味着能源的需求并没有下降，减排的目标无法实现。欧洲国家征收碳税或能源税一般是基于收入中性的原则，将收入用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金的减少，专门支持特定的环境、技术革新的项目与基金，或专门对碳税影响较大的人群提供补偿。对于中国而言，即使只针对企业部门收税，很有可能企业最终会将成本通过降低工资或提高价格等转移给消费者，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并且中国也没有有效的直接补贴个人的途径，更无法直接补贴穷人。而对企业的补贴则更为复杂，企业间接税缴纳的减少并一定能引致企业的投资，无法促进经济增长。

 

三、重组增值税和消费税结构，补贴替代能源，是碳税改革的一条新路径

 

对于碳税而言，若能有效减排，且不增加宏观税负，不影响经济增长、不影响财政收入、不影响就业、不影响国际竞争力、不扩大地区差距，还能培育新的战略产业，这样的税种将是大受欢迎的。遗憾地是，我们可能难以达到这些目的。在解决上述重大问题之后，我们认为，在中国现行的情况下，中国在碳税的问题上走新税收开征之路不是最佳选择，而应该是整合现有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结构，使之抑制CO2排放的同时，不增加企业的税负，不影响企业竞争力，也不恶化收入分配。另外，在碳税收入的使用上，和西方做法不同，我们应该补贴替代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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